
核定文號： 109 年 4 月 15 日中市教高字第 1090029752 號函核定 

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

109學年度機械科階梯式建教合作班招生簡章(草案) 
一、招生科班：機械科 1班。 

二、招生名額：35名 

建教合作機構一覽表 

合作機構
名稱 

主要產品 廠    址 

新益公司 製罐機械 436 臺中市清水區中正街 59 號 

星記公司 氣動類工具、汽車零件 407 臺中市工業區工業 7 路 16 號 

佳弘公司 CNC 加工 429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954 號 

勝源公司 木工機械 432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一段 662 巷 20 號 

維鎂公司 自行車零件 437 臺中市大甲區工七路 5 號 

進佶公司 機械零件製造、熱處理 434 臺中市龍井區忠和里工業路 173 巷 50 之 1 號 

禮鑫公司 車床、CNC 車床 433 臺中市沙鹿區福至路 80 巷 60 號 

鼎仕公司 滾珠螺桿 427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 3 段 611 巷 1-4 號 

盛輪公司 磨床 435 臺中市梧棲區經二路 45 號 

熾優公司 蝸輪、蝸桿 407臺中市西屯區工業 42 路 8-1 號 

漢翔公司 飛機零組件 433臺中市沙鹿區中航路一段 66號 

備註： 
一、錄取名額：依考試總積分順序，錄取正取生 35 名，備取 40名。(依所得總積分及同分參

酌依序擇優錄取至額滿為止。) 
二、本班上課採階梯方式，在廠實習期間受「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

法」保障，畢業後頒予日校機械科畢業證書，並依個人意願，選擇繼續升學或就業。 

三、為維護學生實習權益及提高職場適應能力，階梯式建教合作班學生應於高三暑假進廠前，
於本校接受 72小時之職前訓練。 

 

 

三、辦理方式：階梯式。 

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在校接受基礎及專業理論教育，三年級在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

技能訓練。 

四、報名資格：本班招生對象不受免試就學區規定之限制，各公私立國民中學(包括高級中學附設國

中部及完全中學國中部)取得畢業資格或具同等學力者皆可報名。 

五、報名地點及聯絡資訊 

（一）報名地點：實習輔導處(學校處室名稱)。 

（二）學校地址：433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7段 823 號。 

（三）連絡電話：（04）26621795#502~506 。 

六、報名日期 

（一）集體報名：自 109 年 6月 8日到 6月 10日（星期一、二、三）止，每日上午 9:00~11:30，

下午 13:30~16:30，共計三天。 

（二）個別報名：自 109 年 6月 8日到 6月 10日（星期一、二、三）止，每日上午 9:00~11:30，

下午 13:30~16:30，共計三天。 

七、報名費：新臺幣 230元整，低收入戶子女，報名費全部減免。(低收入戶考生應繳驗當年度縣市 

        政府或鄉、鎮、市(區)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)。 



八、報名手續 

（一）集體報名：(採現場報名，通訊報名一概不予受理) 

1. 報名表件可由本校網站下載(網址：http://www.slvs.tc.edu.tw/)。 

2. 請填妥報名表、准考證資料，並貼附報名文件(最近三個月內之 2吋半身脫帽正面相片、

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109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影本、特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)  

3. 請原畢業學校核對學籍及戶籍無誤後，在報名表保證書加蓋校印或教務處印及經辦人員

職章。 

4. 109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影本、特殊身分證明文件請原畢業學校核對無誤後，加註與

正本相符及蓋經辦人員職章，可免繳驗正本。 

5. 請原畢業學校派員攜帶各考生之報名表、准考證、報名費，至本校辦理報名。(原畢業學

校代為集體報名時，可免繳驗學歷證件及國民身分證正本) 

6. 繳交報名費、領取准考證。 

（二）個別報名：(採現場報名，通訊報名一概不予受理) 

1. 報名表件請自行由本校網站下載報名表(網址：http://www.slvs.tc.edu.tw/)，或至本校免費索

取。 

2. 請填妥報名表、准考證資料，並貼附報名文件(最近三個月內之 2吋半身脫帽正面相片、

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109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影本、特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)  

3. 應屆畢業生尚未領得畢業證書者，請就讀學校於報名表保證書蓋章以茲證明。 

4. 攜帶報名表、准考證，繳驗報名文件正本(學歷證件、國民身分證、或戶口名簿、109年

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、低收、原住民證明)  

5. 繳交報名費，領取准考證。 

九、評選方式：本班招生採免試入學，不採計學生於國中階段之在校學習領域評量成績。 

（一）辦理方式：若報考學生人數高於主管機關核定本班之招生名額時，採以下列方式辦理評選。

評選成績相同時，以經濟弱勢者優先錄取。 

■口試。時間：109年 6月 17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3時。 

          注意事項：口試需帶國中三年獎懲紀錄證明。 

■109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。 

評選成績計算方式： 

1. 總成績為下列積分總合： 

             (1) 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佔 50分(「精熟」者每科 12分，「基礎」者每科 8 分，「待

加強」者每科 4分) 

    (2)口試成績佔 50 分。 

2. 同分參酌比序：總成績相同者，參酌順序為：口試成績、教育會考表現積分、會考成

績總點數(各科按等級標示 C, B, B+, B++, A, A+, A++分 1~7級，點數為級數的 3倍，

作文分 1~6點，最高 111點)、會考國文科成績標示(A++ > A+ > A > B++ > B+ > B > C)、

會考數學科成績標示、會考英語科成績標示、會考社會科成績標示、會考自然科成績

標示、低收入戶子女、原住民。若比序後仍同分時，通知考生到校抽籤，未到者，由

本校逕行代抽籤。 

（二）基於安排建教合作班實習及職場特殊性，本班得採不足額錄取。 

十、放榜日期：109年 6月 19日(星期五)上午 10:00 時。 

十一、 公告及通知方式：錄取結果於本校網站 http://www.slvs.tc.edu.tw公告。 

十二、 報到日期及事項 

（一）正取生報到時間為 109年 6月 24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3:30~14:00 育德大樓一樓校史館，



逾時未報到視同放棄，不得要求參加遞補，由備取生依序遞補，報到時請攜帶身分證、三
個月內之 2吋半身脫帽正面相片光碟與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書正本。 

（二）備取生於 109年 6 月 24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4:00 準時於本校育德大樓一樓校史館採現場

依序唱名遞補並辦理報到，經唱名三次仍未到者，視同放棄遞補資格。 

（三）備取生遞補完畢後立即舉辦「建教班學生及家長職前訓練說明會」，請所有錄取生務必參
加。 

十三、 注意事項 

（一）通訊報名概不受理。 

（二） 低收入戶子女及原住民身份者報名時應檢具身份證明文件（原住民族籍證明正本、鄉（鎮、
市、區）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正本驗畢後發還，影印本請浮貼於報名
表背面。 

（三）在廠實習期間受「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」之保障，畢業後頒予
日校機械科畢業證書。 

（四）為維護學生實習權益及提高職場適應能力，階梯式建教合作班學生應於進廠前，於本校接

受 72小時之職前訓練。 

（五）本校備有學生宿舍，環境優雅及專車(台中、大雅、中清、水湳、北屯、豐原、后里)方便
遠到學生上下學。 

（六）學生或家長對於招生過程，認為有不當並損害個人權益者，請於 109年 6月 24日(星期
三)12:00時前，以書面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。 

（七）為避免工安事件及學習適應困難，凡有下列情形者，請勿報名： 

1.患有精神病或適應能力障礙或患有視、聽力障礙、身體殘障而不適合現場工作者。 

2.患有開放性肺結核、惡性傳染病、重症慢性疾病、色盲或辨色力不正常、貧血暈眩者。 

備註：若隱瞞病殘情形而獲錄取者，經發現屬實取消錄取資格。 

 

 



臺中市立沙鹿高工 109 學年度機械科階梯式建教合作班報名表  准考證號碼 

姓        名  性別  

貼  相  片  處 

(黏貼不可超出此欄) 

(相片後請書寫姓名

及國中畢業學校) 
報

名

程

序 

一、檢查報名表及核驗學歷證

件與身分證(或戶口名簿) 

驗證蓋章： 

 

出生年月日  中華民國   年    月    日 

出   生   地        縣市 

國民身分證 
統一號碼           

二、繳報名費 230 元 

收費蓋章： 

 

 

學        歷    立       國民中學畢業 

畢  業  年  月 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

家 長 姓 名  
 

職業 
 與考生

關  係 

 

三、領取准考證 

發證蓋章： 

現 在 住 址  

□□□     縣(市)         

鎮(鄉)(區)      里         

路(街)     段      巷     

弄      號      樓 

聯絡電話 

市話：               

家長手機：              

學生手機：            

特殊身分 

學生 

低收入戶  原住民 

請檢具特殊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與影本（影本須與正本相符，並加蓋核驗戳章），正

本驗畢後發還，影印本浮貼於報名表後。 

學生簽名  國中學校
承辦人 

 
國中學校 
註冊組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辦人： 

身份證影印本 身份證影印本 

（正面） （反面） 

  

 （
校
印
或
教
務
處
印
） 

經
辦
人
： 

集體及應屆畢業生個別報名保證書 

一、該生確係本校本學年度畢業生。 
二、該生之姓名、籍貫、出生年月日，經校對與學籍、戶籍一致無訛。 

三、報名單及相片確係該生無誤 

（報名單貼相片處相片應加蓋各報名學校教務處騎縫章）。 

 （
校
印
或
教
務
處
印
） 



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影本(浮貼處) 

（此處請浮貼 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影本，影本須與正本相符，並加蓋核驗戳章，正本驗畢

後發還） 

特殊身分證明文件(浮貼處) 

（此處請浮貼特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，影本須與正本相符，並加蓋核驗戳章，正本驗畢後發還） 

 

  



 

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

109 學年度機械科階梯式建教合作班新生入學口試 

 

准 考 證 
准考證號碼 

(考生勿填)  
姓名 

(考生自填)  

 

請貼二吋照片 

注意事項： 

1、報名時間： 
109年 6 月 8日到 6 月 10日（星期一、二、三）上午 9:00~11:30，

下午 13:30~16:30於本校育才大樓一樓實習處。 

2、口試時間： 
6/17(星期五)下午 13:00 於本校卿雲大樓。 

*請考生攜帶國中三年獎懲紀錄證明。 

3、放榜時間： 6/19(星期二)上午 10:00 於本校網站及校內公佈欄。 

4、正取生報到時間： 

6/24(星期三) 下午 13:30~14:00 於本校育德大樓一樓校史

館，逾時視同放棄，不得要求參加遞補。報到時請攜帶○1 身分

證○2 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書正本○3 三個月內 2吋半身脫帽正面相

片光碟 

5、備取生遞補依序唱名時

間： 

6/24(星期三) 下午 14:00 準時於本校育德大樓一樓校史館，

唱名三次仍未到者，視同放棄遞補資格。備取生遞補完畢後立

即舉辦「建教班學生及家長職前訓練說明會」，請所有錄取生

務必參加。 

 

  



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 

 109學年度機械科階梯式建教合作班招生學生申訴書 

學生姓名  性 別  

身 分 證 

統一編號 

 原就讀 

國 中 

 

分發結果 

□未錄取 

□錄取 

通 訊 處 

※請正楷填寫報名學生本人之詳細通訊處 

□□□ 

聯

絡

電

話 

住家:( ) 

手機: 

申訴事由： 

 

說明： 

 

 

 

申訴人簽章  申訴日期：109 年   月   日 

父母（或監護人） 

簽章   

 

與學生的關係：ˍˍˍˍˍˍˍ 

 


